
丬 员会文件

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大兴区⒛⒛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辖区内各医疗卫生机构 :

2θ⒛年为笫六个医师定期考核周期年度,为严谨有序地开

展医师定期考核工作,加强对执业医师的规范化管理,提高医师

素质,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,根据 《北京市 2θ 2θ 年度

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》及相关文件要求,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制

定了 《大兴区 2θ 2θ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实施方案》,现印发

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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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爿民

(联系人:孙 辉;联系电话:60⒛ 38师 )

委员会

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⒛ 年 1月 14日 印发

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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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区⒛⒛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市卫生健康委统一安排 ,为加强对执业医师的规范化管

理,提高医师素质,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,确保 202θ 年医

师定期考核工作顺利开展,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 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和 《北京市医师定

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》,以 医师定期考核为手段,以提高医师职

业道德和业务水平为重点,持续加强执业医师管理,不断提高执

业医师素质,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在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的指导下,为 保障辖区内医师

定期考核工作的顺利开展,区卫生健康委成立医师定期考核工作

领导小组,组长由区卫生健康委主管主任担任,成 员包括区卫生

健康委医政医管科、组织人事科、区医学教育中心、区卫生健康

监督所负责人,负 责大兴区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及管

理。领导小组下设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医学教育

中|心 ,具体负责本区登记注册医疗卫生机构内医师定期考核工作

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,名 单详见附件。

三、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管理

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报、审核、审批。

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的机构,应做好本单位医师的职业道德、工

-3-



作业绩的考核工作,并组织医师到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指定的

考核机构参加业务水平测试。

(一 )医 师定期考核机构的申报

具各以下条件之一的机构,可 向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申报

考核机构 :

1.设有 1θ θ张以上床位的医疗机构 ;

2.医 师人数在 50人 以上的预防、保健机构 ;

3.具有健全组织机构的医疗卫生行业、学术组织◇

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应成立本单位的医师定期考核

管理组织,负 责拟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,制定医师定期

考核工作方案,对 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检查、指导和考核

结果的评定,保证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规范、有序进行◇

(二 )考核机构的审核和委托

⊥.区 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按照考核机构条件,分别对拟承担

医师定期考核任务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进行审核并委托,区

医学教育中|心 承担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医师的培训与再次考核

任务。

2.对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,区

医学教育中心负责其业务水平测评。

3,对于非考核机构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,区 医师定

期考核办公室负责将其从事健康体检、医疗美容工作的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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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指派到北京健康管理协会、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进

行业务水平测评。

北京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负责全市中医医师业务水平测

评的指导和培训。

四、医师定期考核程序

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应严格按照考核要求,依程序完成。

(一 )202θ 年度的医师定期考核事宜,由 医师所在的医

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最迟于定期考核前 30日 内通知需要接受

定期考核的医师参加考核。

(二 )2020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对象为 2020年 12月 31

日前注册在北京市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工作的医师。

(三 )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应按要求对注册在本机构

的医师 (含多点执业医师)进行职业道德评定和工作业绩考

核,并将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的评定意见上报
“
医师定期考

核管理系统
”。

(四 )考核机构对注册在本机构的医师及对委托的非考

核机构的医师进行业务水平测评,并将测试结论上报
“
医师

定期考核管理系统
”。

(五 )在京多机构执业的医师 (含持有外省市医师执业

证的医师 )需在在京所有执业地点 (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 )

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考核,同 时需在在

京主要执业机构参加业务水平测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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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注册多个执业范围的医师在选择考核专业时,可

在其注册的多个执业范囿内任选一个专业。

(七 )在 2θ 2θ 年度定期考核期间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及首

次注册的医师,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手续的医师,在 已完成申

请报名手续的执业地点 (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 )参加定期

考核;未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手续的医师,可参加 ⒛21年上半

年的再次考核。

五、考核内容与时间安排

医师定期考核内容包括职业道德、工作业绩和业务水平

测评三部分内容,每个医师考核内容不能减少,且需在规定

的时间内完成考核工作。

(一 )委托考核机构

2θ20年 2月 1日 至 2月 28日 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委

托分配不符合考核条件医疗机构的医师到符合条件的考核机

构进行业务水平测评工作及对区内注册的医疗机构和考核机

构进行审核。

(二 )个人报名

2θ 2θ 年 3月 ⊥日至 3月 31日 为医师个人网上报名时间。

(三 )审核时间

⒛2θ 年 4月 1日 至 4月 3θ 日为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

对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和考核机构审核工作的认定以及医

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对医师个人报名审核工作的认定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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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职业道德、工作业绩考核

1.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的考核时间:2θ 2θ 年 5月 I日 至 5

月 31日 。

2.医 师职业道德考核应根据《关于印发(关 于建立医务人

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(试行 )>的通知》(卫办发mθθ
"

296号 )和 《北京市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办法 (试行)》 (京

卫医字 〔2θ11)⒛4号 )开展,考核内容不少于文件规定内

容。

3.医 师工作业绩考核的基本内容至少包括:医 师执业过

程中)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要求,考核周期内完成工作量、

服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调遣和本机构的工作安排,以及及

时完成相关工作任务的情况。

(五 )业务水平测评

1.业务水平测评时间:2θ 2θ 年 6月 1日 至 7月 31日 。

2.测 评内容及范围:包括医师掌握医疗卫生管理相关法

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应用本专业的基本理论、基础知识、基

本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,学 习和掌握新理论、新知识、

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能力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完成情况。专

科业务水平测评的内容和范围参照北京市各专科 《临床医疗

护理常规》。

中医类别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评内容由北京市中医

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确定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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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测评用题: 202θ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评全

部按专业进行测评。

业务水平测评分为两部分:一是法律法规和专科知识 ,

法律法规为所有医师必考科目。二是专科知识,为 医师按执

业类别及执业范围进行专业考核。

专业报考科目如下:

(1)临床类别 :

内科:大 内科专业、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

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血液内科专业、肾病学内科

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免疫学专业、老年病专业、感染专业、

结核病防治专业 (临床类别医师 );

外科:大外科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神经外科专业、骨

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胸外科专业、丨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、

烧伤科专业、整形外科专业。

儿科:儿 内科、儿外科 ;

医学影像:放射科、超声诊断、放射治疗、临床核医学;

全科医疗科、妇产科、眼科专业、耳鼻咽喉科专业、皮

肤病与性病专业、精神卫生专业、急诊医学专业、康复医学

专业、麻醉科、医学检验科、临床病理科、重症医学科。

(2)口 腔类别: 口腔专业。

(3)公共卫生类别:卫生类、防病类、结核病防治专业

(公共卫生类别医师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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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中 医类别:中 医专业。

(5)医疗美容科:美容外科,美容牙科,美容皮肤科 ,

美容中医科。

(6)健康体检: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

口腔、放射诊断、超声诊断。

4.测评时间及合格分数线

业务水平测评时间为 6θ 分钟,其中:法律法规 2θ 分钟 ,

专业知识 4θ 分钟。

业务水平测评总数为 1θ θ分。其中:法律法规 20分 ,⊥ 2

分为合格线;专业知识 8θ 分,48分合格线。

5.2020年度业务水平测评试行全部专业网上考核。

网上测评次数最多 3次 ,3次未能通过即视为 2θ 2θ 年业

务水平测试不合格。

6.对于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医师,在本年度可以采用简

易程序的方式进行业务水平测评 :

(1)院 士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医师;

(2)截止 2θ 19年 12月 31日 ,满 6θ 岁仍从事医师职业

工作的注册医师;

(3)2θ 18年 3月 2θ20年 3月 内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

励的医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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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国 医大师、首都国医名师、国家级和市级老中医学

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及承担市级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

室建设任务的老中医专家 ;

(5)2θ 18年 1月 1日 -2019年 12月 31日 间参加援外、

援藏、援疆、援蒙等政府选派支援外省市工作满三个月的医

师。

(6)2θ 18年 12月 31日 前职称为正主任医师的医师。

(7)2018年 -202θ 年按相关规定通过住院医师/专科医

师培训考试考核或通过上—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或

评审的医师 (上传合格证书 )。

(六 )2θ 2θ 年 8月 1日 至 8月 31日 为区医师定期考核

办公室及各考核机构对考核数据的核对、认定时间。

(七 )2020年 9月 3θ 日前,区 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及

各考核机构将医师定期考核数据转发医师电子化注册信 {憝 系

统。

(八 )再次考核

2θ 21年上半年为再次考核时间,区 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

及各考核机构负责安排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及未能参加 2θ 2θ

年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的医师进行再次考核。

1.20H年医师定期考核报名人员:

(1)未参加 ⒛2θ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的医师;

(2)2θ20年度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的医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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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2θ 2θ 年 12月 31日 (含 )前新注册、再注册医师;

(4)2020年 12月 31日 (含 )前外省市变更至北京医

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工作的医师。

2.2θ 21年 1月 1日 至 1月 31日 为医师个人网上报名时

间。

3.202⊥ 年 2月 1日 至 2月 28日 为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

室对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和考核机构审核工作的认定以及

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对医师个人报名审核工作的认定时间。

4.2θ 21年 3月 1日 至 3月 31日 为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

的考核时间。

5.2021年 4月 1日 至 4月 3θ 日为业务水平测评时间。

6.2021年 5月 1日 至 5月 31日 为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

室及各考核机构核对考核数据的核对、认定时间。

7.2021年 6月 3θ 日前,区 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及各考

核机构将医师定期考核数据转发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。

六、其他相关事项

(一 )考核结果处理

医师定期考核结果的处理应按照 《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

管理暂行办法》 (京卫医字 〔⒛10〕 h号 )等相关规定执行 ,

考核机构要将考核的结果准确无误录入
“
医师定期考核管理

系统
”。2θ 2θ 年考核结果处理工作应于 ⒛⒛ 年 8月 31日 前

完成,并于 202θ 年 9月 30日 前将考核结果数据转发至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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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。2θ21年再次考核结果处理工作应于

2021年 5月 31日 前完成,并于 2θ 2⊥ 年 6月 30日 前将考核

结果数据转发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,作为医师职业电子

档案管理的内容之—。

(二 )再次考核培训

根据 《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规定,对 2θ 2θ 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医师,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

令其暂停独立执业活动 3个月至 6个月,并在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培训;暂停执业活动期满,由考核机构

再次进行考核。

(三 )加强考核管理工作

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和各考核机构要按照 《北京市医

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》,坚持客观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,进—步完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,要加强对机构

医师信息录入、完善、更新的管理,以保证系统数据的准确

性。各级各类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应及时登陆
“
医师定期

考核管理系统
”,对本机构医师的相关信息进行录入、完善 ,

对离岗等人员信息进行更新,并对
“
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

”

进行维护,实 时更新,确保该系统的内容全面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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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大兴区⒛⒛ 年医师定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:牛祥君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
成 员:陈希敏 区医学教育中心主任

张 颖 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

施春杰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人事科科长

汤冬梅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医学教育中|心 ,主任由

陈希敏同志兼任,副 主任由佘立新同志兼任。

办公室联系电话:612116" 6⊥ 2⊥ 3683-219

由阝4苜 : pxzxxsk2190126.cOm

公共邮箱:ysdqkhbgs旬 126.GOm,密 码:ysdqkhbgs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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